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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志、检验规则、使用说明书为强制性。

    GB 15322((可燃气体探测器》分为七部分:

    — 第1部分:测量范围为0-r 100 % LEL的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 第2部分:测量范围为。̂-100 0 o LEL的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 第3部分:测量范围为0̂-100%LEL的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 第4部分:测量人工煤气的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 第5部分:测量人工煤气的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 第6部分:测量人工煤气的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 第7部分:线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本部分为GB 15322的第5部分，在修订过程中，编制组根据国家标准GB 15322-1994《可燃气体

探测器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多年的实施情况和我国的现状，参考了EN 50054,EN 50055,EN 50056,
EN 50057,EN 500580999年版)欧洲标准，制定了本部分的技术要求，并进行了相应的试验、验证

工作 。

    本部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沈阳消防科学研究所。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北京科力恒安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迪安波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阜阳华信电子仪器有限公司、深圳市特安电子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玉祥、郭春雷、赵英然、费春祥、康卫东、丁宏军、朱刚。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 15322-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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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5部分:测量人工煤气的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范围

    GB 15322的本部分规定了测量人工煤气的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的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标志、检验规则和使用说明书。

    本部分适用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安装使用的测量人工煤气的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以下简

称探测器)，其他环境中安装的具有特殊性能的探测器，除特殊要求应由有关标准另行规定外，亦应执行

本部分 。

2 规范 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 GB 15322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GB 16838-1997消防电子产品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

定义

本 部分采用下列定义。

报晋设足值 alarm setting value

预置 的可燃气 体报警浓度值。

报警动作值 alarm value

探测器报警时对应的最小可燃气体浓度值。

分类

  按防爆要求可分:

a) 防爆型;

b) 非防爆型。

  按使用环境条件分为:

a) 室内使用型;

b) 室外使用型。

  按响应的气体种类分为:

a) 氢气敏感型;

b 一氧化碳敏感型。

技术要求

5.，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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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测器在被监测区域内的可燃气体浓度达到报警设定值时，应能发出报警信号。

报警设定值

    探测器具有低限、高限两个报警设定值时，其报警设定值应符合表1中低限报警设定值范围和高限

报警设定值的规定;仅有一个报警设定值的探测器，其报警设定值应符合表1中低限报警设定值范围的

要求 。

                                                  表 1

不M-N*下一.万&Wvw*}mm围(休积分数) } 高限报警设定值淋积分数) }

  氢气

一 氧化碳

125X10-‘一750 X 10-

sox 10-‘一300 X 10‘

250X10

500义 10

5. 1.3 报警动作值

5.1.3. 1 在本部分规定的所有试验项目中，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不应低于表工中低限报警设定值范围

的下限值。

5. 1.3.2 试验气体为氢气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士125 X 10-;试验气体

为一氧化碳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士50X10-'.

5.1.4 全量程指示偏差

    具有可燃气体浓度显示功能的探测器，试验气体为氢气时，其显示值与真实值之差不应超过士200

X 10-s;试验气体为一氧化碳时，其显示值与真实值之差不应超过士80X 10-'.

5.1.5 响应时间

    具有可燃气体浓度显示功能的探测器，显示值达到真实值的90%时的响应时间(‘。)不应超过30 s.
不具有可燃气体浓度显示功能的探测器，其报警响应时间不应超过30 s,

5. 1.6 探测器应满足下述功能:

5. 1.6. 1 当被监测区域内的可燃气体浓度达到报警设定值时，探测器应能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再将探

测器置于洁净空气中，30 s内应能自动(或手动)恢复到正常监视状态。

5. 1.6.2 探测器在传感元件断路或短路时应发出与报警信号有明显区别的声、光故障信号。

5. 1.6.3 探测器应对声、光警报装置设置手动自检功能。

5. 1.6.4 对于有输出控制功能的探测器，当探测器发出报警信号时，应能启动输出控制功能。

5. 1.7 使用电池供电的探测器，在电池电量低时，应能发出与报警信号有明显区别的声、光指示信号，

其电池性能应符合下述要求:

5.1.7.1 探测器在指示电池电量低的情况下再工作24 h后，试验气体为氢气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

与报警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士200 X 10-s;试验气体为一氧化碳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

之差不应超过士8o x 10-1 .
5.1.7.2 探测器的电池持续工作时间应不少于60 d.

5.1.8 不通电贮存

    探测器首先在温度为一25℃士2℃环境下放置24 h，然后在正常环境条件下恢复至少24 h，再在温

度为55℃士2℃环境下放置24 h，然后在正常环境条件下恢复至少24 h。试验后，探测器不应有破坏涂

覆和腐蚀现象，功能应正常。试验气体为氢气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

士125 X 10-0;试验气体为一氧化碳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替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士sax 10

5.1.9 方位(吸人式探测器除外)

    分别在X,Y,Z三个相互垂直的轴线上每旋转450测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试验气体为氢气时，探

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士200 X 10-s;试验气体为一氧化碳时，探测器的报替动

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士80X 10-s o
5.1.10 高浓 度淹没性能 (仅括用于防爆型探测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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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淹没期间，探测器应发出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或气体浓度超过测量范围的明显指示信号。淹没后，

探测器应满足a)或b)条要求:

    a) 探测器不能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b) 如果探测器能够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可经手动操作)，则当试验气体为氢气时，探测器的报警

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士200 X 10-;试验气体为一氧化碳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

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士80 X 10-̀  ,

5. 1.11 报警重复性
    在正常环境条件下，对同一只探测器实测6次报警动作值，试验气体为氢气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

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士125 X 10-fi;试验气体为一氧化碳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

值之差不应超过士50X1。一‘。

5. 1.12 高速气流
    试验箱内气流速度为6 m/s，试验气体为氢气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

士200 X 10-;试验气体为一氧化碳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士80 X 10"6 ,

5.1. 13 电压波动(采用电池供电的探测器除外)

    探测器的供电电压为额定供电电压的士1500，试验气体为氢气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

值之差不应超过士125X1。一‘;试验气体为一氧化碳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不应超

过士50 X 10-0 ,
5. 1. 14 长期稳定性性能

    探测器应能在正常环境条件下连续运行28 d。试验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

试验后.试验气体为氢气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士200 X 10-0;试验气体为

一氧化碳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士80X1。一“。

5.1.巧 绝缘耐压性能

    探测器有绝缘要求的外部带电端子、电源插头分别与外壳间的绝缘电阻在正常环境条件下应不小

于100 Mn，在湿热环境下应不小于1 MCI。上述部位还应根据额定电压耐受频率为50 Hz,有效值电压

为1 500 V额定电压超过50 V时)或有效值电压为500 V(额定电压不超过50 V时)的交流电压历时

1 min的耐压试验，试验期间探测器不应发生放电或击穿现象，试验后探测器功能应正常。

5. 1.16 探测器应能耐受表2所规定的电千扰条件下的各项试验，试验期间及试验后应满足下述要求:

    a) 试验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报警信号或不可恢复的故障信号;

    b) 试验后，试验气体为氢气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士200 X 10-';

试验气体为一氧化碳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士80 X 10-s ,

                                                  表 2

试 验 名 称 试 验 参 数 试 验 条 件 工 作 状 态

辐射电磁场试验
场强/(V/m) 10

正常监视状态
频率范围/MHz 1一 1 000

静电放电试验
放电电压/v 8 000

正常监视状态
放电次数 10

电瞬变脉冲试验，

瞬变脉冲电压//kV
2(AC电源线)

正常监视状态
1(其他连接线)

极 性 正、负

时间 每次1 min

  采用电池供电，且与外界无任何连接线的探测器不进行此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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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7 探测器应能耐受表3所规定气候环境条件下的各项试验，试验期间及试验后应满足下述要求:

    a) 试验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

    b) 试验后，探测器应无破坏涂覆和腐蚀现象。试验气体为氢气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

        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f 400 X 10-;试验气体为一氧化碳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

        值之差不应超过士16o x 10-s .
                                                  表 3

试 验 名 称 试 验 参 数
试 验 条 件

工 作 状 态
室内使用型 室外使用型

高温试验
温度 /℃ 55 70

正常监视状态
持续时间/h 2 2

低温试验
温度/℃ 0 一 40

正常监视状态
持续时间/h 2 2

恒定湿热试验

温度 /℃ 40 40

正常监视状态相对湿度/% 93 93

持续时间/h 2 2

5. 1. 18 探测器应能耐受表4所规定的各项试验，试验期间及试验后探测器应满足下述要求:

    a) 试验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

    b) 试验后，探测器不应有机械损伤和紧固部位松动现象。试验气体为氢气时，探测器的报警动

        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士200 X 1。一‘;试验气体为一氧化碳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

        与报警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士80X1。一‘。
                                                    表 4

试 验 名 称 试 验 参 数 试 验 条 件 工 作 状 态

振 动试验

频率范围/Hz 10--150

正常监视状态

加速度 g 0. 5

扫频速率/(-t/min) 1

轴线数 3

每个轴线扫频次数 10

跌落试 验
跌落高度/mm

250(质量小于 1 kg)

不通电状态
100(质量在 1 kg-10 kg间)

50(质量大于 10 kg)

跌落次数 1

5. 1. 19 气体干扰试验

    探测器用于家庭报警时，在体积分数为0. 1%的乙醇环境中工作 10 min后，再将探测器置于正常

环境条件下工作10 min.
    a) 试验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

    b)试验后，试验气体为氢气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士200 X 10-';

        试验气体为一氧化碳时，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不应超过士80X10 ̀,

5.2 主要部件性能

5.2. 1 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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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1.1 应采用发光二极管指示灯。

5.2. 1.2 应以颜色标识，红色表示报警信号，黄色表示故障信号，绿色表示电源工作正常。

5.2. 1.3 所有指示灯应清晰地标注出功能。在一般环境光线下，指示灯在距其正前方3 m远处应清

晰可辨 。

5.2.2 电磁继电器

5.2.2.1接点宜采用双接点结构。
5.2.2.2 继电器应采用封闭式。

5.2.2.3 不得由同一接点同时控制探测器内部及外部电路。

5.2.3 电子元器件

    应进行三防(防潮、防霉、防盐雾)处理。

5.2.4 音响器件

5.2.4. 1 在额定工作电压下，音响器件在距其正前方 1 m远处的声压级(A计权)应不小于70 dB，不

大于115 dB.

5.2.4.2 在85 额定工作电压条件下，音响器件应能发出声响。

5.2.5 开关和按键

    开关和按键应坚固、耐用，并清晰地标注出其功能。

5.2.6 探测器的外壳应选用不燃材料或难嫩材料(氧指数)32)0

6 试验方法

6. 1 试验纲要

6.1.1 试验程序见表5.

                                                  表 5

序号 章条 试 验 项 目
探 测 器 编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6.1.5 外观检查试验 丫 J J 了 丫 召 J 丫 J J J J

z 6.2 主要部件检查试验 J J J J 了 J J J J J ,/ 了

3 6. 3 功能试验 J J J J J J J J J J 了 J

4 6.4 电池性能试验 J

5 6. 5 不通电贮存试验 了 J J 丫 J ,/ 了 了 J J J J

6 6.6 报警动作值试验 了 J J J J 丫 J J 了 丫 J 丫

7 6. 7 方位试验 J

s 6.s 报警重复性试验 ,/

s 6.s 高速气流试验 J

to 6.10 电压波动试验 丫

11 6.11 全量程指示偏差试验 J J

12 6.1z 响应时间试验 ,/ J

13 6.13 高浓度淹没试验 召

14 6.14 绝缘电阻试验 ,/

15 6.15 耐压试验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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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

序号 章条 试 验 项 目
探 测 器 编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6 6.16 辐射电磁场试验 J

17 6. 17 静电放 电试验 了

18 6. 18 电瞬变脉冲试验 丫

19 6.19 高温试验 召

20 6.20 低温试验 J

21 6.21 恒定湿热试验 了

22 6.22 振动试验 J

23 6.23 跌落试验 J

24 6. 24 长期稳定性试验 J J

25 6.25 气体干扰试验 J

6. 1.2 试验样品为12只，并在试验前予以编号。

6.1.3 如在有关条文中没有说明，则各项试验均在下述大气条件下进行:

    温度:15'C -350C;

    湿度:30%RH-70%RH之间的某一恒定值士10%RH;

    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6.1.4 如在有关条文中没有说明时，各项试验数据的容差均为士5%e

6.1.5 探测器在试验前均应进行外观检查，符合下述要求时方可进行试验。

    a) 文字、符号和标志清晰齐全;

    b) 表面无腐蚀、涂筱层脱落和起泡现象，无明显划伤、裂痕、毛刺等机械损伤;

    c) 紧固部位无松动。

6.1.6 试验气体配气精度

    配制试验气体所用的可燃气体纯度应不低于99.5%,配制试验气体所用空气应为不含灰尘、油质
的新鲜空气，配气湿度应符合正常湿度条件，配气误差应不大于报警设定值的士2%,

6. 1.7 探测器标定

    试验前，应按产品说明书对探测器的报警点按报警设定值进行标定，并进行复验确认 此后不再进

行标定。允许使用校验罩标定探测器。

6. 1.8 探测器调零

    试验前，首先对探测器预热1 h<或按产品说明书规定时间进行)，然后再按说明书规定进行调零，

试验开始后不再调零(个别试验有特殊要求时除外)。

6.2 主要部件检查试验

6.2.1 目的

    检查探测器主要部件性能。

6.2.2 要求

    探测器的主要部件性能应符合5. 2条要求。

6.2.3 方法

6.2.3.1 检查并记录指示灯的用法、颜色标识、可见程度及功能标注情况。

6.2.3.2 检查并记录探测器各开关、按键功能标注情况。

6.2.3.3 检查并记录各继电器。

6.2.3.4 枪杳并记 灵三 防情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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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5 使探测器处于报警状态，测量并记录探测器声报警信号的声压级，然后使探测器供电电压降

至85%额定电压，观察并记录探测器声报警情况。

6.2.3.6 检查探测器的外壳，并测量难燃材料外壳的氧指数。

6.3 功能试验

6.3.1 目的

    检验探测器的功能。

6.3.2 要求

    探测器的功能应符合5.1.6条要求。

6.3.3 方法

6.3.3. 1 在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10 min后，使探测器处于报警状态，观察并记录探测器声光报警

情况，有输出控制功能的探测器还应检查输出控制功能的启动情况。

6.3.3.2 使处于报警状态的探测器脱离可燃气体环境(自动或手动恢复)，观察并记录探测器声、光报

警信号恢复情况。

6.3.3.3 使探测器的传感元件断路、短路，观察并记录探测器的工作状态。

6.3.3.4 操作探测器自检机构，观察并记录探测器声、光报警情况。

6.4 电池性能试验

6.4.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的电池性能口

6.4.2 要求

    探测器电池性能应满足5.1.7条要求。

6.4.3 方法

6.4.3. 1 检查探测器电池低电量指示功能的设置情况。

6.4.3.2 使探测器连续工作至电池低电量指示时，再工作24 h，然后，按6.6.3条方法测量探测器的报

警动作值。

6.4.3.3 将使用电池供电的探测器装人电量充足的电池，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60 d后，检查探测

器工作情况。

6.5 不通电贮存试验

6.5. 1 目的

    检查探测器对贮存环境的适应能力。

6.5.2 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5.1.8条要求。

6.5.3 方法

6.5.3. 1 将全部经标定、调零后功能正常的探测器置于低温试验箱内，以不大于1 0C /min的降温速率

使试验箱内温度降至一25℃士20C，并保持24 h.
6.5.3.2 将探测器从低温试验箱中取出，放于室内正常环境条件下恢复至少24 h.

6.5.3. 3 将探测器置于高温试验箱内，以不大于 10C/min的升温速率，使试验箱内温度升至

55℃士2℃，并保持24 h.

6.5.3.4 将探测器从高温试验箱中取出，放于室内正常环境条件下恢复至少24 h.

6.5.3.5 试验结束后，在正常环境条件下，按6. 6. 3条方法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

6.5.4 试验设备

    满足GB 16838-1997第4章规定。

6.6 报警动作值试验

6.6. 1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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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探测器报警设定值的准确度。

6.6.2 要求

    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应满足5. 1. 3条规定。

6.6.3 方法

6.6.3. 1 将探测器按正常工作状态要求安装于试验箱中，接通电源，使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20 mina

6.6.3.2 启动通风机，使试验箱内气流速度稳定在。. 8 m/s士0. 2 m/s，再以体积分数不大于100 X

1。一“/min的速率增加试验气体浓度，直至探测器发出报警信号，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

6.6.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本部分附录A规定。

6.7 方位试验

6.7.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方位对报瞥动作值的影响。

6.7.2 要求

    探测器方位性能应满足5. 1.9条规定。

6.7.3 方法

6.7.3. 1 将探测器按正常工作状态要求安装于试验箱中，接通电源，使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20 min.

6.7.3.2 启动通风机，使气流速度稳定在。. 8 m/s士。. 2 m/s，再以体积分数不大于10O X 10-̀/min的

速率增加试验气体浓度直至探测器发出报警信号，测量探测器在Z轴线上方位00的报警动作值。以后

每旋转45。方位进行一次试验，测量Z轴线上每个方位的报警动作值。

6.7.3.3 分别测量Y,X轴线上各个方位的报瞥动作值，如果在Y,X轴线上探测器的外部结构和内部

部件结构对气流速度无影响时，可不进行Y,X轴的试验。

6.7.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本部分附录A规定。

6.8 报警重复性试验

68.1 目的

    检验探测器报警动作值的重复性。

6.8.2 要求

    探测器报警重复性应满足5.1.n条要求。
6.8.3 方法

    按6. 6.3条方法重复6次试验，测量探测器每次报警动作值

6.8.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本部分附录A规定。

6.9 高速气流试验

6.9.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对高速气流的适应性。

6.9.2 要求

    探测器的高速气流性能应满足5.1.12条要求。

6.9.3 方法

6.9.3. 1 将探测器按正常工作状态要求安装于试验箱中，接通电源，使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20 min,

6.9. 3. 2 启动通风机，使试验箱内气流速度稳定在6 m/s士。. 5 m/s，再以体积分数不大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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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X 10-/min的速率增加试验气体浓度直至探测器发出报警信号，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
6.9.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本部分附录A规定。

6. 10 电压波动试验

6. 10.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对电网电压波动的适应能力。

6. 10.2 要求

    探测器的性能应满足5.1.13条要求。

6. 10.3 方法

    将探测器供电电压调至85%额定工作电压，并稳定20 min，按6. 6. 3条方法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

作值。然后将试验箱内的可燃气体排除，使探测器恢复到正常监视状态，将探测器供电电压调至11500

额定工作电压，并稳定20 min，再按 6. 6. 3条方法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

6. 10.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本部分附录A规定。

6. 11 全量程指示偏差试验

6.11.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全量程指示偏差。

6. 11.2 要求

    探测器的全量程指示偏差应满足5. 1. 4条要求。

6. 11.3 方法

6.11.3.1将探测器接通电源，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20 min,

6. 11.3.2 分别调节进人气体稀释器的可燃气体和洁净空气的流量，配制出流量为500 mL/min并分

别达到探测器满度10%,25% ,50%,75%,90%浓度的试验气体。然后经校验罩分别将配制好的试验

气体输送到探测器的传感元件上至少 1 min，记录探测器在每一种情况下的指示情况。

6. 11.4 试验设备

    a) 气体分析仪;

    b) 气体稀释器。

6. 12 响应时间试验

6.12.1 目的

    检验探测器的响应时间。

6. 12.2 要求

    探测器的响应时间应满足5.1.5条要求。

6. 12.3 方 法

6. 12.3. 1 将探测器接通电源，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20 mine

6. 12.3.2 对于具有可燃气体浓度显示功能的探测器，调节进人气体稀释器的可燃气体和洁净空气的

流量，配制出流量为500 mL/min，浓度为探测器满量程的60%的试验气体，并经校验罩将配制好的试

验气体输送到探测器的传感元件上，同时启动计时装置，待探测器显示到真实值的90%时，停止计时，

记录探测器的响应时间((tso )

6. 12.3.3 对于不具有可燃气体浓度显示功能的探测器，调节进人气体稀释器的可燃气体和洁净空气

的流量，配制出流量为500 mL/min，浓度为探测器报警动作值的1.6倍的试验气体，并经校验罩将配制

好的试验气体输送到探测器的传感元件上，同时启动计时装置，待探测器发出报警信号时，停止计时，记

录探测器的报警响应时间。

6. 12.4 伏 睑 沿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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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气体分析仪;

    b) 气体稀释器;

    c) 计时器。

6.13 高浓度淹没试验

6. 13.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对高浓度淹没的适应性。

6. 13.2 要求

    探测器的高浓度淹没性能应满足5.1.10条要求。

6. 13.3 方法

6. 13.3. 1 将探测器安装于防爆试验箱内，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20 min.

6. 13.3.2 将体积分数为100%的可燃气体以500 mL/min的流量经校验罩输送到探测器的传感元件

上，保持2 min，将试验箱内可燃气体抽出，然后将探测器置于洁净空气中30 min。试验期间，观察并记

录探测器的工作状态;试验后，若探测器能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则按6. 6. 3条方法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

作值。

6.13.4 试验设备

    防爆试验箱。

6. 14 绝缘电阻试验

6.14.1 目的

    检验探测器的绝缘性能。

6.14.2 要求

    探测器的绝缘性能应满足5. 1.15条要求。

6.14.3 方法

6.14.3.1 在正常环境条件下，用绝缘电阻测试装置，分别对探测器下述部位施加500 V士50 V直流

电压，持续60 s士5s，测量其绝缘电阻。

    a) 有绝缘要求的外部带电端子与外壳间;

    b) 电源插头与外壳间(电源开关置于开位置，不接通电源)。

6. 14.3.2 将探测器放置到温度为40℃士5℃的干燥箱中干燥6h，再放置到温度为40℃士2'C、相对湿

度为9000̂-95%的湿热试验箱中，保持96 h，然后在正常环境条件下放置60 min，按上述方法测量其绝

缘 电阻 。

6.14.4 试验设备

    满足下述技术要求的绝缘电阻试验装置(也可用兆欧表或摇表测试)

    试验电压:500 V士50 V;
    测量范围:0 MS1-500 Mfb;

    最小分度:。.1 MSZ;

    记时:60 s士5 s,

6.巧 耐压试验

6.15.1 目的

    检验探测器的耐压性能。

6. 15.2 要求

    探测器的耐压性能应满足5.1. 15条要求。

6. 15.3 方法



GB 15322.5- 2003

6. 15.3. 1 用耐压试验装置，以100 V/ŝ-500 V/s的升压速率，分别对探测器下述部位施加50 Hz,

1 500 V士100o(额定电压超过50 V)，或50 Hz士10.,500 V士10%(额定电压不超过50 V)的交流电

压，持续60 s士5s，观察并记录试验中所发生的现象。

    a) 有绝缘要求的外部带电端子与外壳间;

    b) 电源插头与外壳间(电源开关置于开位置，不接通电源)。

6. 15.3.2 试验后，按5.1.1条规定对探测器进行功能检查。

6. 15.4 试验设备

    满足下述技术要求的耐压试验装置:

    试验电源:电压。V-1 500 V(有效值)连续可调，频率50 Hz士1%、升(降)压速率100 V/s

-500 V/so

    记时:60 s士5 so

6. 16 辐射电磁场试验

6. 16.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辐射电磁场环境下工作的适应性。

6. 16.2 要求

    探测器的抗辐射电磁场性能应满足5.1.16条要求。

6. 16.3 方法

6.16.3. 1 将探测器安放在绝缘台上，接通电源，使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20 mina

6.16.3.2 按图1布置试验设备，将发射天线置于中间，探测器与电磁干扰测量仪器分别置于发射天线

两边各 1 m处。

6. 16.3.3 调节1 MHz-1 000 MHz的功率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使电磁干扰测量仪的读数为10 V/m,

在试验过程中频率应在1 MHz-1 000 MHz的频率范围内以不大于0.005 oct/s的速率缓慢变化，同

时应转动探测器，观察并记录探测器工作情况。如使用的发射天线具有方向性，则应先使发射天线反

转，对准探测器进行试验。在1 MHz-1 000 MHz的频率范围内，应分别用天线的水平极化和垂直极

化进行试验。

6. 16.3.4 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探测器的工作状态。

6. 16.3.5 试验应在屏蔽室内进行，为避免产生较大的测量误差，天线的位置应符合图2的要求。

6. 16.3.6 试验结束后，按6.6. 3条方法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

6.16.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16838-1997第4章规定。

1m州 受试”。}
发射天线

电盛干扰侧量仪 功率信号发生摇

图 I 试验设备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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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m

    带电。干扰。2仪*A
障碍物或屏壁室内壁 >1m

图 2 天线位置图

6. 17 静电放电试验

6. 17.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对带静电人员、物体造成的静电放电的适应性。

6. 17.2 要求

    探测器抗静电放电性能应满足5. 1. 16条要求。

6. 17.3 方法

6. 17.3. 1 将探测器放在绝缘支架上，且距接地板四周距离不少于100 mm。接通电源，使探测器处于

正常监视状态20 min.

6. 17.3.2 调整静电发生器输出电压为8 000 V，用球型放电头充电后尽快触及探测器表面，切实接触

(但不能损伤探测器)。每次放电后，应将静电发生器移开并充电。对探测器表面共放电8次，对探测器

周围100 mm处接地板放电2次，每次放电的时间间隔至少为1s，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探测器的工作

状态。

6. 17.3.3 试验后，按6. 6. 3条方法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

6. 17.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16838-1997中第4章规定。

6. 18 电瞬变脉冲试验

6. 18.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抗电瞬变脉冲干扰的能力。

6. 18.2 要求

    探测器抗电瞬变脉冲干扰的能力应满足5.1.16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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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50 S3负载时单脉冲波形

6. 18.3 方法

6. 18.3. 1 使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对交流供电探测器的AC电源线施加2 000 V士10%,频率

2. 5 kHz士20%的正负极性瞬变脉冲电压(波形见图3)，每300 ms施加瞬变脉冲电压15 ms(见图4),

每次施加瞬变脉冲电压时间为60+'00 s，试验期间，监视探测器是否发出报瞥信号或不可恢复的故障

信号 。

6. 18.3.2 使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对探测器的其他外接连线施加1 000 V士10%,频率5 kH:士

20%的正负极性瞬变脉冲电压(波形见图3),，每300 ms施加瞬变脉冲电压15 ms(见图4)，每次施加瞬

变脉冲电压时间为60十驴s，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探测器的工作状态。

.100 . ,

                                      圈 4 一组脉冲波形 图

6.18.3.3 试验后，按6. 6. 3条方法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

6.18.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16838-1997第4章规定。

6. 19 高温试验

6. 19.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高温环境条件下工作时性能的稳定性。

6. 19.2 要求

    探测器在高温环境条件下的性能应满足5. 1.17条要求。

6. 19.3 方法

6. 19.3. 1 将探测器按正常工作状态安装于试验箱内，接通电源，使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20 m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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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3.2 启动通风机，使试验箱内气流速度稳定在。. 8 m/s士。. 2 m/s，以不大于10C/min的升温速

率使试验箱内温度升至70℃士20C(适用于室外使用型探测器)稳定2h或55℃士20C(适用室内使用型

探测器)稳定Zh。

6. 19.3.3 按6.6.3条方法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

6.19.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符合本部分附录A规定。

6.20 低温试验

6.20.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低温环境条件下工作时性能的稳定性。

6.20.2 要求

    探测器在低温环境条件下的性能应满足5.1. 17条要求。

6.20.3 方法

6.20.3.1 将探测器按正常工作状态安装于试验箱内，接通电源，使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20 min.

6.20.3.2 启动通风机，使试验箱内气流速度稳定在0.8 m/s士。. 2 m/s，以不大于 10C/min的降温速

率，使试验箱内温度降至一40℃士2℃并保持2 ht适用于室外使用型探测器)或。℃士2℃并保持2 ht适

用于室内使用型探测器)。

6.20.3.3 按6.6.3条方法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

6.20.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本部分附录A规定。

6.21 恒定湿热试验

6.21.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恒定湿热条件下工作时性能的稳定性。

6,21.2 要求

    探测器在恒定湿热条件下工作时性能应满足5.1. 17条要求。

6.21.3 方法

6.21.3.1 将探测器按正常工作状态安装于试验箱内，接通电源，使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20 min,

6.21.3.2 启动通风机，使试验箱内的气流速度稳定在0. 8 m/s士。. 2 m/s，以不大于VC /min的升温

速率，使试验箱内的温度升至40℃士2c,然后以不大于5肠RH/min的速率将试验箱内的湿度增至

93'; %RH，并稳定2 h.

6.21.3.3按6. 6.3条方法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

6.21.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本部分附录A规定。

6.22 振动试验

6.22.1 目的

    检验探测器经受振动的适应性及结构的完好性。

6.22.2 要求

    探测器的抗振性能满足5. 1. 18条要求。

6.22.3 方法

6.22.3.、 将探测器按其正常安装方式固定在振动台上，接通电源，使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6.22.3.2 启动振动试验台，使其在10 Hz--150 Hz频率范围内，以。5g加速度，1 Oct/min的速率，

分别在X,Y,Z三个轴线上各扫频10次。

6.22.3. 3 试验期间，监视探测器状态，试验后，检查外观和紧固部位情况

6.22.3.4 试验后，按6.6. 3条方法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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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4 试 骏设 备

    试验设备符合GB 16838-1997第4章规定。

6.23 跌落试验

6.23.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经受跌落的适应性。

6.23.2 要求

    探测器经受跌落的性能应满足5.1. 18条要求。

6.23.3 方法

6.23.3. 1 将非包装状态的探测器自由跌落在平滑、坚硬的混凝土面上。

    跌落高度:

    a) 质量小于1 kg的 250 mm;

    b) 质量在1 kg-10 kg之间 100 mm;

    c) 质量在10 kg以上 50 mm,

6.23.3.2 试验后检查探测器外观和紧固部位情况。

6.23.3.3 试验后按6. 6. 3条方法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

6.24 长期稳定性试验

6.24.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正常大气条件下长期运行的稳定性。

6.24.2 要求

    探测器长期运行的稳定性应满足5.1.14条要求。
6.24.3 方法

6.24.3. 1 接通电源，使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20 min,调准零点。

6.24.3.2 在正常环境条件下，使探测器连续运行28 d,

6.24.3.3 试验结束后，按6.6. 3条方法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

6.25 气体干扰试验

6.25. 1 目的

    检验室内使用的探测器抗气体干扰的能力。

6.25.2 要求

    室内使用的探测器抗气体干扰的能力应满足5.1. 19条要求。

6.25.3 方法

6.25.3. 1 将处于正常监视状态的探测器置于体积分数为。.1%的乙醇环境中工作10 min后，再将探

测器置于正常环境条件下工作10 min,

:.:::‘:
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探测器是否发出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

试验结束后，按6.6. 3条方法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

7 标志

7. 1 产品标志

    每只探测器均应有清晰、耐久的产品标志，产品标志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制造厂名称、地址;

    b) 产品名称;

    c) 产品型号;

    d) 产品主要技术参数(适合气体种类，报警设定值等);

    e) 防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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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商标 ;

    9) 制造日期及产品编号;
    h) 执行标准。

7.2 质量检验标志

    每只探测器均应有清晰的质量检验标志，质量检验标志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检验员;

b) 合格标志。

8 检验规则

8.1 产品出厂检验

    企业在产品出厂前应对探测器进行下述试验项目的检验:

    a) 外观检查;

    b) 功能试验;

    c) 报警动作值试验;

    d) 报警重复性试验;

    e) 绝缘电阻试验;

    f) 耐压试验;

    9) 恒定湿热试验;

    h) 气体干扰试验。

    探测器在出厂前均应进行a)至c)三项试验，d)至h)项可进行抽样试验。其中d)至h)五项试验中

任一项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其他三项试验中任两项不合格，允许调整后补做，累计补做次数不

超过两次 。

8.2 型式检验

82.1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部分第6章规定的6.1.5、6.2~625。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检验

样品。

8.2，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产品的结构、主要部件或元器件、生产工艺等有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c)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差异较大;

    e)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f)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

8.2，3 在型式检验中累计补做次数不允许超过四次，单项补做次数不超过两次。

9 使用说明书

每只探测器或每类探测器都应有相应的说明书。

说明书应有完整、清楚、准确的安全和使用说明，安装和服务说明，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完整的安装和调试开通说明;

b) 操作说明;

c) 日常检查和校准说明;

d) 必要时，应包括下述使用条件限制:

    1) 适合的气体(包括报警设定值);

    2) 环境温度限制(室内使用型、室外使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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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湿度范围;

4) 电压范围;

5) 需要屏蔽线;

6) 电池特性;

7) 最高最低贮存温度限制;

8) 压力限制。

详细说明查找可能出现故障源的方法和改正过程;

说明输出控制接点的类型;

电池的安装和维护说明;

推荐的可更换元件一览表;

贮存和使用寿命;

允许使用场所。

e)

f)

创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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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点型可徽气体探刹器试验设备

A 1 点型可嫂气体探测器温湿试验箱

  温湿试验箱风流筒示意图(见图A.1)

    1— 风筒 ;

    2— 涡流机;

    3— 通风机;

    4— 导流板;

    5— 整流栅;

    6— 加湿门;

    7— 进风门;

    8— 排气门;

    9— 加热器;

  10- 探测器;

    11— 可燃气体入口，

    12— 直流电机，

  13— 气体分析仪;

    14- 温度检测仪;

    15- 湿度检测仪;

    16— 风速计。

                                                图 A. 1

A. 1. 2 技术参数

    a) 闭环风流筒

    内部容积1. 1 ml,横断面积。.4 mX0.4 m，不锈钢板1. 5 mm，长度2.4 me

    b) 通风机

    风速范围0 m/s-6. 5 m/s连续可调。

    C) 加热器
    表面温度<3000C ,温度控制范围:350C-75℃连续可调，升温速率毛1 0C /min,

    d) 加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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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度控制范围:90 %RH-95 o oRH，加湿速率(5 %RH/mine

    e) 气体浓度测量仪

    甲烷测量范围(体积分数):0-5%;
    丙烷测量范围(体积分数):0-3%;
    氢气测量范围(体积分数):0̂-40o;
    一氧化碳测量范围(体积分数):。~。.1%e

    f) 温度测量仪

    误差士。. 5 0C，分辨率(0. 1 0C e

    9) 湿度测量仪

    误差士。.5ooRH，分辨率簇。1 %RH.

    h) 风速测量仪

    测量范围0.2 m/s-10 m/s,测量误差不大于士5%.

A.2 点型可始气体探测器低温试验箱

A. 2. 1 低温试验箱风流筒示意图(见图A. 2 )

  1— 风筒 ;

  2— 涡流机;

  3— 通风机;

  4— 直流电机;

  5— 导流板;

  6 整流栅;

  7— 进风门;

  8— 排气门;

  9- 燕发器;

10— 加热器;

n— 探测器;

12— 可姗气休人口;

13— 气体分析仪;

14- 温度检测仪;

15— 风速计。

图 A.2

A.2.2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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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闭环风流筒

同A. 1. 2 a)。

b) 通风机

同A.1.2 b),

c) 蒸 发器

温度控制范围:。℃一一40℃连续可调，降温速度(1 C/mine

d) 加热器

3相 1组 、380 V,9 kW ,

e) 气体浓度测量仪

同A.1.2 e) o

f) 温度测量仪

误差士。. 5'C，分辨率。.10C.

8) 风速测量仪

同 A.1.2 h).


